國軍運輸安全管理—行車安全輔助裝置之應用／張道衡  王中允
從近年來國軍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顯示，車輛肇事比例仍顯過高，為能滿足行車管理需求，國軍如能適切引用相關系統輔助配備裝置與技術，在執行運輸任務及預防肇事方面，將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本文深入分析先進國家行車安全輔助裝置技術執行現況，及其成本效益與評估，並提出具體作法，立論正確，可供有關單位參研。

一、為確保官兵行車安全，國軍行車安全工作可由教育面、管理面及設備面三方面著手；分析國軍運輸安全管理的三個面向可以看出，現行國軍各級部隊，大都利用約束性與懲罰性的要求，達到減少國軍發生交通事故的比例；依近5年國軍道路交通事故及傷亡人數的統計資料顯示，交通事故之比例仍顯過高。

二、為滿足行車管理需求，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，先進的行車安全輔助裝置具減少肇事發生，增加行車安全的效果。因此，國軍如能適切引用相關行車安全輔助配備裝置與技術，在執行運勤任務及預防肇事方面將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前        言

「防車禍、防中暑、防自我傷害」一直是國軍積極推動之重點安全工作，然而就近5年國軍道路交通事故及傷亡人數的統計資料顯示，國軍車輛及人員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之比例，雖有逐年下降的趨勢，然就其發生次數而言仍顯過高。因此，積極改善國軍運輸安全管理，是保障國軍人員生命安全、維持國軍士氣戰力及提升國軍專業形象的重要工作。

分析國軍運輸安全管理工作，就教育面及管理面而言，在提升行車安全工作上，尚屬較積極性的作為，然而在設備面上，僅就目前車輛的標準配賦設備，進行消極性保養維護，但就一些可做為提升國軍軍事車輛行車安全輔助設備的採用及安裝，則有待整體性的探討。事實上，許多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的安裝及應用，對於肇事的預防，實有積極性的功效。尤其近年來智慧型運輸系統（INTELLIGENT TRANSPORTION SYSTEMS, ITS）的發展，國內、外各界均投入可觀的資源，進行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的研發、測試、應用與推廣等工作，因此，國軍引用相關系統輔助配備裝置與技術，在執行運勤任務及預防肇事將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基於國軍運輸安全管理在設備面探討的不足，以及將先進的行車安全輔助裝置引進國軍車輛中進行運輸任務，可能帶來減少肇事發生及增加行車安全的效果，本研究僅就國軍運輸肇事分析、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、國軍在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的功能需求及技術供給等方面，分析適用於國軍運輸車輛安裝的行車安全輔助裝置，最後針對所探討的行車安全輔助裝置，提出結論與建議，以利國軍推動及落實行車安全及肇事預防工作。

國軍車輛交通事故分析

一、軍車交通事故分析

根據國防部民國87～92年國軍道路交通事故統計（如表一、二），國軍建制車輛87～92年間發生車輛肇事案件共960件，造成21人死亡（民人26人）、234人輕重傷（民人300人）。由國軍車輛肇事統計分析，就事故原因分析，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、其他車輛不慎、轉彎不當、車輛損壞及超速行駛佔所有國軍車輛肇事原因的大宗，因此，如能有效防範及管理國軍車輛，以減少相關的肇事原因，將能大幅減少國軍車輛的肇事事件發生。

二、現行國軍在防範車輛肇事工作檢討

目前國軍在防範車輛肇事發生的作法，可由教育面、管理面及設備面三方面進行分析。在教育方面，依據「國軍汽車集用場及駕駛（行車）安全作業規定」，各級部隊必須依規定，每日召集駕駛實施行車前車輛安全檢查，行車前安全教育及任務提示，定期召集官兵（含聘僱人員）執行行車安全教育與召開行車安全檢討會，並延請專家演講，運用車禍案例宣教警惕駕駛，以降低國軍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的機會；在管理方面，現行國軍各級部隊，均遵循「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」及交通部頒布的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處罰條例」的規定，利用約束性與懲罰性的要求，達到減少國軍發生交通事故的比例。然而在設備面上，僅就目前車輛的標準配賦設備，進行消極性保養維護，但就一些可做為提升國軍軍事車輛行車安全輔助設備的採用及安裝，則有待整體性的探討。就現代行車安全觀念言，透過先進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的加裝，將更能提供一個安全的駕駛環境。根據歐洲對智慧型運輸系統的安全效益報告中，運用有關駕駛者監控技術設備，將可降低40%以上之交通事故 1，因此，進行國軍軍事車輛行車安全輔助設備的研究，將有助於減少行車事故的發生。

行車安全

輔助裝置系統安裝績效分析

車輛加裝行車輔助裝置的目的，主要在輔助駕駛人能夠更安全的控制車輛，避免碰撞事件的發生，在歐美國家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可以佐證，其安裝在車輛上可帶來行車安全的效益，相關國家亦已著手立法，規定車輛必須加裝這些行車安全輔助裝置，以減少行車事故的發生，茲分析相關行車安全輔助裝置在歐美的推動經驗如下：

一、限速器（SPEED LIMITATION DEVICES FOR AUTOMOBILES）：歐洲自1992年2月10日即立法規定 2，機動車輛須加裝限速裝置。

二、煞車輔助裝置 —— 防鎖死煞車系統 3（ANTI-LOCK BRAKE SYSTEM , ABS）：美國1985年車輛製造商自動將ABS裝入汽車及輕卡車；且於1999年3月1日之後生產之所有總重量超過1萬磅且裝設液壓煞車的重型卡車須加裝ABS系統。

三、第三煞車燈（BRAKING LIGHT）：1986年成為美國小汽車的標準配備 4；於1994年亦成為輕卡車（LIGHT TRUCK）的標準配備。

四、電子式行車記錄器（TACHO-GRAPHS）：美國、歐盟及日本等國規定，特殊營業車輛必須裝設於車上。我國已於民國90年1月通過，8噸以上的車輛必須要安裝行車記錄器，並於90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驗車項目 5。

五、自動車輛定位系統 6（AUTOMATIC VEHICLE POSITION SYSTEM）：根據美國聯邦運輸部的估計，自動車輛定位系統，及電腦輔助派車系統可增加4～9%運輸效率。新一代的系統價格逐漸下降，為消費市場之一大利多。

六、渦電流減速器（RETARDER）：目前渦電流減速器於歐美是大（重）型車輛的第二煞車安全輔助設備，國外已列為10噸以上重型車輛之必要配備 7；目前臺北市公車處公車採購招標的規格書中，均要求加裝煞車輔助裝置。就客運業者而言，尊龍、阿囉哈等大型客運公司已近全數安裝，而統聯客運亦已有60%以上車輛安裝渦電流減速器系統。

行車安全輔助裝置

之功能需求與技術供給項目分析

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種類繁多，基於國軍車輛肇事原因分析，可歸納出國軍運輸車輛在防範行車事故上，最迫切之功能需求如下：

一、預防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

針對此肇事原因，行車安全輔助裝置在預防方面的功能需求，應包括：限制車輛行車速度、加強車輛制動能力、加強駕駛人路網熟悉程度等等功能需求；在管理方面的功能需求，應能記錄車輛的行車速度及駕駛行為，不論是否發生行車事故，均可定期檢討軍車駕駛之行為，以做為行車安全推展的績效評量。

二、預防其他車輛不慎

為防止其他車輛不慎而發生的行車事故，在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的功能需求上應增加本身車輛的行車警示，當其他車輛不慎而發生行車事故時，亦能提供事故時之行車資料，以利肇事責任之釐清。

三、預防轉彎不當

相關的肇事因素包括轉向器失靈，預防此類的行車事故，在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的功能需求上應增加本身車輛的行車警示，並記錄駕駛人的駕駛行為。

四、預防其他不遵守交通規則事故

此方面的肇事因素包括：酗酒駕駛、闖（黃）紅燈、橫過馬路不慎、搶平交道、未靠右行等，應由管理及教育面著手防制，但為避免此類行為發生，行車安全輔助裝置功能需求應考量駕駛者監控技術設備。

五、預防煞車失靈

相關的肇事因素亦包括車輛損壞，此類肇事因素的預防，在行車安全輔助裝置功能需求上，應考量更完整的行車記錄資料分析及預防保養事項。

歸納預防國軍運輸車輛發生交通事故，在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的功能需求上，計有：限制車輛行車速度、加強車輛制動能力、加強駕駛人路網熟悉程度、記錄車輛的行車速度及駕駛行為、增加本身車輛的行車警示與駕駛者監控技術設備等項目。因此，為達成防範國軍運輸車輛行車事故的目標，由眾多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的技術供給中，可評選出以下設備：一、第三煞車燈；二、煞車輔助裝置 —— 防鎖死煞車系統；三、限速器；四、渦電流減速器；五、電子式行車記錄器；六、車內監視器；七、倒車雷達；八、轉向警示器；九、GPS定位裝置及電子地圖等項目（如表三），以下逐項說明：

一、第三煞車燈 8：車輛燈光是全球通用之號誌系統，煞車燈為紅色，較一般車尾訊號燈明亮。裝設第三煞車燈之目的在於防止後方車輛追撞，人因工程學家很早就提出加裝第三煞車燈之建議，其目的無非是希望提醒後車駕駛對前車煞車之認知，進而即時妥採適當處置。美國早於1985年即明定第三煞車燈為標準安全配備，臺灣則於1990年後才逐漸普及。

二、防鎖死煞車系統 9：近年來由於消費者對安全日益重視，防鎖死煞車系統幾乎已成為車輛標準配備。據美國統計，約有40%的意外事故是因煞車時車輪遭煞車鎖死，車輛滑行致煞車距離過長而造成，防鎖死煞車系統即可防止此種肇事情況發生。

三、速度限制裝置 10：裝設行車限速器，可減少超速行為，達到預期的功效。車輛安裝限速器時，當超過限速器預定的行駛速限，限速器就會自動運作，其作用是藉由增加駕駛人下踩加速踏板的抗力及減少車輛燃料注入，驅使車輛行駛速度降低至速限以下。

四、渦電流減速器：減速器為煞車裝置之輔助，主要用於大型車輛，以輔助其煞車性能，其中，電磁式減速器中的渦電流減速器是一種目前常用的減速裝置。渦電流減速器之安裝位置如附圖 11所示。測試結果顯示，渦電流減速器可節省80～90%的傳統制動器消耗，而增加其3～5倍的使用率；且對於減少輪胎及煞車鼓的磨擦，具有相當程度的效果。

五、電子式行車記錄器 12：電子式行車記錄器就是汽車上的黑盒子，利用行車記錄器中電腦，儲存車輛在行車過程中的相關行車資料，可搭配衛星定位（GPS）的設備，記錄車輛行駛時間及路線，發生意外事件時，可根據電子式行車記錄器中的行車狀況，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。平時對於車輛的保養排程、車輛使用是否合理等，亦能提供有效的資料。

六、車內監視器 13：監視駕駛的警覺程度，當其打瞌睡時發出警示。

七、倒車雷達 14（PARKING DISTANCE CONTROL, PDC）：又稱停車距離控制系統。倒車雷達系統主要協助駕駛人偵測後方無法看到的障礙物，保護車身及避免撞及車後之人或物體。

八、轉向警示器 15（TURNNING ALARM SYSTEM）：為一警報裝置，當車輛啟動左轉或右轉方向燈時，轉向警示器會發生警鳴聲，加強警示周圍車輛及行人，本車轉向的意圖及行為。

九、GPS定位裝置及電子地圖 16：近年來由於民間與商業的GPS用途越來越廣，最近汽車業相當流行的車上導航系統，透過與電子地圖結合，運用導航與製圖方法，駕駛人能夠知道目前所在位置，並對路況及行駛路徑預做規劃，避免因路況不熟而容易導致交通事故的發生。

行車安全輔助裝置

成本效益及選用排序

一、行車安全輔助裝置成本與效益

茲就本研究所分析之行車安全輔助裝置成本與效益進行評估，根據聯勤留守業務署車禍賠償規定，死（傷）賠償金額，軍車保險部分140萬元，第三責任險部分120萬元，合計為260萬元，最高不超過新臺幣300萬元（輕重傷依受傷程度理賠）。假設死亡以300萬元計，傷者平均以100萬元計；87～92年軍車肇事賠償金額，約需理賠新臺幣67,500萬元。肇事賠償金額乘以裝置之平均減少肇事率，得粗估之減少賠償金額，此金額可視為裝設安全裝置之利益。裝置成本效益如表四。

由上述分析可知，行車安全裝置之預期利益遠大於成本，不但可增進行車安全，更可減少部隊行車安全負擔之目的。但人的生命無價，如果因加裝第三煞車燈、電子式行車記錄器等行車安全輔助裝置，而能有效減少車禍死亡人數，期間所獲得的利益實在無法以金錢衡量 17。

二、行車安全輔助裝置需求之選用方案排序

行車安全輔助裝置之選購，最理想的狀況為全數獲得；惟現實環境受預算排擠效應，如何依據國軍運輸需求選用適當之裝置？其排序為何？本研究採用理想解類似度偏好順序評估法（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, TOPSIS），本方法為多屬性決策方法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，其主要觀點為評選因子在各方案中是否最接近理想解為考量關鍵，其評選出之最佳方案雖不是最佳解，但不會隱藏最差因子，且符合一般決策之避害趨利原則，能確保決策品質，找出最佳排序 18，來排定安全系統配備之優先發展順序。先以專家訪問調查方式，訪問聯勤運輸署業管專家計10位，期以瞭解不同專家及不同承辦人，對加裝行車安全輔助裝置之立場，依據每一評選準則求出各評估準則之權重如表五；再依據評估指標及方案績效值如表六；最後將不同意見歸納從而獲得合理方案，計算其相對接近度指標排序如表七。

驗證結果排序為：電子式行車記錄器﹥限速器﹥第三煞車燈﹥GPS定位裝置﹥防鎖死煞車系統﹥轉向警示器﹥車內監視器﹥倒車雷達﹥渦電流減速器。由相對接近度指標結果得知，電子式行車記錄器，可以有效記錄及監督駕駛行車行為，有助於減少肇事次數與釐清肇事責任，為第一優先；其次超速與肇事率具有高度之相關性，因此限速器為必要之考量。第三煞車燈能於前車煞車時，產生警示功效，且設備成本低、裝置容易、維修方便。GPS定位裝置因技術之精進、用途廣，列為第四。防鎖死煞車系統、轉向警示器、倒車雷達、車內監視器，因已規定須裝置且逐漸普及，而漸被忽視。渦電流減速器，因設備成本高，且與防鎖死煞車系統功能相近，因此排序較低。

推動具體作法與步驟

國軍車輛種類繁多，在引進安裝方面，起步階段須考慮的因素很多，為使行車安全輔助裝置，朝向整體而實用性的方向發展，本案之評估排序結果僅供參考，其他相似之安全輔助裝置在推動時，應瞭解目前技術發展主流而適切引用；在軍事特殊的應用領域中，不能完全僅以商業應用（單純行車安全）為唯一考量，因此在推動整合上其步驟為：

一、功能需求的分析

在觀念上，並非採購到最新、最先進之裝置就能確保行車安全，而是應進行功能需求的分析，以確保採購之有效性。

二、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系統架構之研擬方面

當今行車安全輔助裝置，可以經由通訊系統將運輸系統中的人、車、路三要素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。因此，將行車安全輔助系統與運輸管制相結合，形成一套完整運輸管理系統，將有助於解決國軍在戰場上所遭遇到的運輸問題。

三、決定優先發展方向與關聯

行車安全輔助裝置與未來的交通系統幾可畫上等號，由此可知其系統的複雜性。由於行車安全輔助裝置包含甚廣，且各系統均有不同之功能項目，未來國軍引進時，應事先進行需求分析，決定優先發展方向與關聯，以免造成資源的浪費。

四、財務的統籌與管理

財務的籌措是推動行車安全輔助裝置的重要助力，設備的購置與產品的研發無一不需財務的投入與支持，因此爭取預算，是掌握行車安全輔助裝置成敗的關鍵。

五、系統附加價值的設計

國軍在相關的行車安全輔助裝置應用，可藉由通訊技術聯繫人、車、路系統，令使用者掌握最新的交通資訊。同樣的，各種軍事性應用，亦可以利用行車安全輔助裝置中便捷的資訊通路，例如：全球衛星定位系統、地理資訊系統；傳遞精確的情資至指揮者手中，是故，系統附加價值的設計將是今後應努力發展的步驟與方向。

結        論

近年來，軍車肇事雖有逐年下降趨勢，然而就軍車肇事統計分析得知，人為因素仍然佔了大部分，肇事的預防除了要求駕駛人遵守交通規則及精進駕駛道德與技術外，尚可藉由加裝行車安全輔助裝置，保障行車安全，減少車輛肇事。由車禍賠償進行效益分析，結果顯示裝置之預期利益遠大於成本，人的生命無價，如果因加裝限速器、第三煞車燈等行車安全輔助裝置，而能有效減少車禍死亡人數，期間所獲得的利益是無法以金錢衡量的。加裝「先進行車安全輔助裝置及安全系統」，可有效減少5%～37%肇事事故，在歐美均已立法強制安裝。由於國軍車輛種類繁多，在引進安裝方面，基於技術面及國內交通法規考量，建議先針對新車或行政車為對象開始實拖，以減少推行上的困難；在成本效益方面，基於財務及產品技術之成熟度，以及加裝行車安全輔助裝置之優先順序，採購時更應注意到系統的軍事附加價值之設計，創造出系統的優越性。

收件：93年11月11日

第1次修正：93年12月10日

第2次修正：93年12月24日

接受：93年12月28日

註1：ITS HANDBOOK, 2000. http://www.its.go.jp/its/j-html/indexhbook.html

註2：EC Directive, http://erropa.eu.int/eur-lex/en/

註3：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（NHTSA）, Evaluation of Antilock Brake Systems for Heavy Trucks, Augst 2000. http://www.nhtsa.gov/rules/regrev/evaluate/121223.html

註4：Kahane, Charles J. , Ph. , Passenger Cars, NHTSA Report Number DOTHS, 1998. 

註5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http://www.jugdge.taipei.gov.tw/

註6：GPS 9540, Gopyright, GPS Inc., Taiwan. http://www.leadtek.com.tw/www/cweb_Leadtek/gps.asp

註7：羅孝賢、張堂賢，《大客貨車加裝行車安全輔助裝置之研究》（臺北：財團法人臺北市文教基金會，民國92年12月），頁65。

註8：經濟部，《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中國國家標準CNS D2194》（汽車用輔助第三煞車燈），民國84年5月。

註9：同註3。

註10：Constantin Von Altrock, Bernhard Krause, Eric Nield, Mike Lord and Alexander Baker,“Truck speed limiter control by fuzzy logic”. http://www.fuzzytech.com/e/e a spe.html

註11：黃靖雄，《現代汽車原理（下）》（臺北：科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88年1月），頁395。

註12：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IARC（2000）, ITS Handbook, 2000. http://www.its.go.jp/its/j-html/indexhbook.html

註13：同註12。

註14：同註12。

註15：同註12。

註16：莊智清、黃國興，《電子導航（e-navigation）》（臺北：全華科技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90年4月），頁6-31～6-50。

註17：黃俊霖，〈域際旅行者生命價值之研究〉《淡江大學碩士論文》（臺北：淡江大學∕土木工程研究所，民國83年5月），頁3。

註18：Hwang and Yoon,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,

TOPSIS , 1981.

